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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 5月 17日，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

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602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议”），双方基于对未来发展的共同诉求，就在警用无人机的进一步合作和

发展新业务领域达成共识，决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现将《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作概述 

面对无人机技术和市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警用成为其应用的重要领域，警

用无人机属于专业级无人机，在续航时间、载重量、安全可靠性等方面的标准要

求更高，在警用安防领域的地位也逐年提升，包括城市防控，交通管理、消防救

援、缉毒边防、森林防火、违建排查等领域的优势尤为明显。 

鉴于公司是国内平安城市视频监控领域的领先企业，在视频技术和视频产品

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实力，602所是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

以直升机型号研制和直升机技术预先研究为使命的大型综合性科研单位。为充分

发挥双方优势，提高竞争力，共同开拓警用无人机市场。双方通过友好协商，秉

着共同发展、诚信合作的原则，就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达成本协议。 

 

二、合作对方介绍  

名称：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类型：综合性科研单位 



成立日期：1969年 12月 

法定代表人：洪蛟 

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航空路 6-8号 

科研实力：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简称“602 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

创建于 1969年 12月，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中国唯一的以直升机型

号研制和直升机技术预先研究为使命的大型综合性科研单位。研究所现有职工

3000 余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400 余人，高级工程师 350 多人，国家级、

部级专家 8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2人、“511人才”14 人，研究员 90 余

人。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先后承担和完成了直八、直九、直十一等 30 多个直

升机型号及其改进改型研制任务和直升机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工作，在中国直升

机的发展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 

公司与 602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 

（1）602所在无人机产品的总体设计，无人飞行控制等核心技术具备多年的

积累，以及广泛的行业资源，双方共同探索以警用无人机为平台，结合公司具备

的安防领域的技术和系统平台产品能力，特别是对车辆识别、人脸识别，人群分

析等技术的应用，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共同扩大无人机在公安警用装备领域内

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 

（2）各方将实行资源倾斜政策，利用各自的资源要素，为开展合作提供更

加优惠和更加周到的扶持和支撑。各方各自保有自己的品牌、产品、市场、知识

产权等方面的权利。 

（3）各方基于合作渠道积极开展业务测试，在取得预期效果后，各方计划

深入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主导运营平台，共同开发警用无人机租赁和销售市场。 

2、合作机制 

（1）双方成立项目组，指派专人负责落实合作的各项具体事宜，协调、组

织和推进合作工作的详尽计划与实施安排。 

（2）共同建立双方高层领导的定期会晤机制，研究解决合作中的遇到的重



大问题。 

（3）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是双方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合作方式由最终

双方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约定。 

3、排他条款 

自本协议正式生效之日起，双方承诺，将对方视为以警用无人机产品作为平

台的城市公共安全管控系统的唯一合作伙伴；同时，双方商定，积极利用各自的

技术、信息和市场优势，在高速巡线，消防救援、缉毒边防、森林防火等方面开

展研究、合作。 

4、其他事宜 

本框架协议为甲乙双方对合作事宜达成的框架意向，除排他性条款以及保密

性条款之外，其本框架协议其他条款对甲乙双方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具体合

作事宜需在合作的具体合同中进一步明确。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合作有利于拓展公司的警用无人机市场及服务创新，在公安领

域拓展出新的业务，为公司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初步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签署之战略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17日 




